附件：

合肥工业大学个人年度考核相关规定

为做好个人年度考核工作，对于考核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情况作如下规定：

一、关于不同类型人员的考核组织和界定

1.对同时在管理岗位和教师岗位任职的人员，实行双岗位双考核。

2.新进的各类人员（含新进毕业生、外单位调入人员、安置的军转干部等），当年工作时间（含当年在其他单位工作时间）不满半年，参加年度考核，纳入单位参加考核人员基数，考核结果只写评语，不确定档次；当年工作时间（含当年在其他单位工作时间）满半年的，参加年度考核并确定档次。

3.经学校批准，被校外其他单位借调工作或选派到其他单位扶贫、支教、挂职锻炼等工作满6个月的人员，须由对方单位提供考核材料，本人所在单位根据其在外工作表现确定考核档次，对于完成所派工作任务，表现突出者，给予其校内年度考核优秀，纳入考核基数，不占所在单位优秀指标。

4.经学校批准，以兼职创新、离岗创业或者选派到企业工作、参与项目合作等方式进行创新创业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参加年度考核，由相关单位提供在外表现情况，本人所在单位根据学习培训、执行任务、创新创业的表现确定考核档次。

5.本考核年度内，病假、事假、非单位派出外出学习培训累计超过6个月者，纳入单位参加考核人员基数，参加年度考核，不确定档次。女职工按规定休产假超过考核年度半年的，参加年度考核，确定档次。

6.当年12月执行退休待遇者，不参加考核，不纳入单位考核基数；当年12月在岗，次年1月起执行退休待遇者，须参加年度考核，纳入单位考核基数。当年已离职人员，不参加考核。

7.涉嫌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尚未结案的人员，参加年度考核，不写评语，不确定档次。结案后根据受处分情况，按规定补定档次。

8.受党纪政务处分或者组织处理、诫勉的工作人员参加年度考核，按照有关规定办理。同时受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的，按照对其年度考核结果影响较重的处理、处分确定年度考核结果。

9.集体所有制职工的年度考核工作，由所在单位参照本办法自行组织实施。

10.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的待聘人员，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统一组织考核。

11.经学校批准聘用的人事派遣人员，以及其他各单位自行聘用的人员，由聘用单位参照本办法，按照合同约定自行组织考核，不纳入单位参加考核人员基数，对于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，须按合同约定解除劳动合同。

二、不合格档次界定

经查实，个人在本考核年度内有下列情况之一，年度考核档次按不合格处理。

1.未经学校批准擅自离岗或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情，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。

2.私自找人替岗代岗。

3.不服从组织分配，不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。

4.未经批准，拒不参加考核。

5.多次无故不参加单位组织的政治、业务学习和集体活动，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。

6.未经学校批准，从事校外兼职或校外活动，未将主要精力投入校内本职工作，严重影响履行岗位职责。

7.严重违反《合肥工业大学教职工劳动纪律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。

8.其他应确定为不合格档次的情况。

三、其他相关规定

1.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及其以上档次者，可晋升薪级工资，本年度计算为现聘岗位（职员）等级的任职年限。

2.年度考核被确定为基本合格档次的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，限期改进；不增加薪级工资；基础性绩效工资按85%核拨，二级单位二次分配时不得高于核拨标准；本考核年度不计算为现聘岗位（职员）等级的任职年限，下一考核年度内不得晋升岗位（职员）等级。

连续两年被确定为基本合格档次的，予以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。

3.年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档次的，不增加薪级工资；基础性绩效工资按85%核拨，二级单位二次分配时不得高于核拨标准；向低一级岗位（职员）等级调整；本考核年度不计算为现聘岗位（职员）等级的任职年限。

被确定为不合格档次且不同意调整工作岗位，或者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合格档次的，可以按规定解除聘用（任）合同。

其中，受处理、处分时已按规定降低岗位（职员）等级且当年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档次的，为避免重复处罚，不再向低一级岗位（职员）等级调整。

4.年度考核结果为不确定档次者，不增加薪级工资；按在岗时间核拨绩效工资；本考核年度不计算为现聘岗位（职员）等级的任职年限。连续两年不确定档次的，视情况调整工作岗位。

5.因病假超过6个月以上者，基础性绩效工资按50%核拨。

6.受党纪政务处分者，年度考核按照国家文件执行。受处分人员的绩效工资扣发按照以下执行：党员受党纪处分的，按照影响期扣发基础性绩效工资标准的15%。受政务处分期间，每月扣发基础性绩效工资标准的15%。受党纪处分同时又受政务处分的，按照较长影响期（或处分期）扣发基础性绩效工资标准的15%。

四、本规定由人力资源处负责解释。
